附件四、個資法權益說明及同意書

為辦理115年度推動環境教育在地學習活動，本廠需貴校/單位留下代表人姓名，本廠將遵循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規定，於本次活動目的範圍內，妥善處理貴校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並採取資料保護措施。
1. 請貴校/單位提供以下個人資料：姓名、電話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之個人資料，以利活動辦理。
2. 貴校/單位瞭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並具有書面同意本廠進行蒐集、處理貴校/單位提供之個人資料效力。


□已同意並接受上述內容。

 學校/單位代表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    填寫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※當勾選「己同意」並簽署本同意書時，即表示已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。
※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，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，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，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。
※貴校如果不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，可以拒絕向本廠提供個人資料，但可能因此喪失相關的權益。

